
 

 

教育部上校軍訓室主任遴選公告 

依據 
教育部 111 年 2 月 9 日臺教學（一）字第 1112800562A 號令修

正「教育部上校軍訓室主任遷調及遴選作業規定」 

出缺 
單位 

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
【預劃 114 年 9 月 16 日（含）以後派職】 

職稱 上校軍訓室主任 

申請 
資格 

一、現職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任滿 1 年以上。 
二、現階上校教官任滿 1 年以上，且列入 114 年度第 2 梯次候

選軍訓室主任名冊；申請參與原校軍訓室主任遴選者，須
於原校服務滿 3 年以上，其中任上校教官滿 2 年以上。 

三、前述日期計算至 114 年 9 月 16 日止。 

申請 
期限 

自公告日起至 114 年 6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 時截止 
（依本部收文或交郵當日之郵戳日期為基準） 

申請 
方式 

一、符合申請資格，且有意參加遴選及遷調者，請將紙本遴選

建議表（如附件 1）、推薦人選簡歷表（附件 2）、報名人員
資料一覽表（如附件 3）、考核推薦評分表（附件 4）逕寄
本部憑辦（可不備文）。 

二、掛號郵寄以「郵戳時間」為憑，逾期不受理；未提出申請
者視同放棄。 

三、上校軍訓室主任、上校教官合於候選軍訓室主任者，資績

配分如下： 
（一）資績分數佔 60﹪：以當梯次候選名冊審定之資績計分為

準，現任軍訓室主任不列計資績分。 
（二）上級業管主管考核推薦分數佔 15﹪：候選人隷屬之大專

校院軍訓或學務主管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事
務及校園安全組組長（本部借調人員為業管科長），請就

其品德考核、職務歷練、發展潛能、專業能力、領導能
力等項目作成具體之考核評語並評定分數，評分 0 至 15
分，低於 8 分或高於 13 分應具體敘明事實。 

（三）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推薦分數佔 25%：由學生事務及
特殊教育司就出缺職務需要、候選人資歷、績效、才能、
品德等檢討綜合考評。 

四、請先將附件 1 至 4 之電子檔傳送陳淑珍教官信箱
ad1010@mail.moe.gov.tw，並以電話進行確認（電話
02-7736-7837）。 

 



附件 1（大專校院適用） 

教 育 部 1 1 4 年 9 月 上 校 軍 訓 室 主 任 遴 選 建 議 表 

單 位 級 職 姓 名 性 別 
出 生 

年 月 日 
學 歷 

現職學

校任職

日 期 
住 址 考 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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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職務 □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

合
於
申
請
資
格 

□ 現職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任滿 1年以上 

□ 現階上校任滿 1 年以上，且列入 114 年度第 2 梯次候選軍訓

室主任名冊；申請參與原校軍訓室主任遴選者，須於原校服

務滿 3年以上，其中任上校教官滿 2 年以上 

學

務

主

管 

軍

訓

主

管

或 

 

校

長 

 

 



附件 1（國教署適用） 

教 育 部 1 1 4 年 9 月 上 校 軍 訓 室 主 任 遴 選 建 議 表 

單 位 級 職 姓 名 性 別 
出 生 

年 月 日 
學 歷 

現職學

校任職

日 期 
住 址 考 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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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職務 □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

合
於
申
請
資
格 

□ 現職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任滿 1年以上 

□ 現階上校任滿 1 年以上，且列入 114 年度第 2 梯次候選軍訓

室主任名冊；申請參與原校軍訓室主任遴選者，須於原校服

務滿 3年以上，其中任上校教官滿 2 年以上 

軍

訓

督

導

(

主

任

)
 

 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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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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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（本部適用） 

教 育 部 1 1 4 年 9 月 上 校 軍 訓 室 主 任 遴 選 建 議 表 

單 位 級 職 姓 名 性 別 
出 生 

年 月 日 
學 歷 

現職學

校任職

日 期 
住 址 考 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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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選職務 □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

合
於
申
請
資
格 

□ 現職大專校院軍訓室主任任滿 1年以上 

□ 現階上校任滿 1 年以上，且列入 114 年度第 2 梯次候選軍訓

室主任名冊；申請參與原校軍訓室主任遴選者，須於原校服

務滿 3年以上，其中任上校教官滿 2 年以上 

業

務
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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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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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( 全   銜 ) 申 請 軍 訓 室 主 任 推 薦 人 選 簡 歷 表 ( 範 例 ) 

編 號 1 2 3 

服 務 單 位    

軍種兵科階級    

職 務    

姓 名    

出 生 年 月 日     年 月 日    年 月 日    年 月 日 

基 礎 學 歷    

最 高 學 歷    

經 歷    

住 址    

電 話 
及 手 機 

   

備 註    

 



申請

志願

淡

江

大

學

111 112 113 獎勵 懲處

1 劉○○
○○科

技大學
上校

教官
116.11.15 109.01.01

陸軍官校○

○年班

○○大學政治

研究所
72.39 10 53.43 甲上 甲上 甲上

獎狀1幀、大功2

次、記功18次、嘉

獎8次

無

○○市○○區○○

路○段○○○號○

樓

2 陳○○
國立○

○大學
上校

教官
116.12.16 110.07.01

專業軍官○

○年班

○○大學法律

研就所
76.05 12 57.63 優等 甲上 甲上

獎狀2幀、大功1

次、記功12次、嘉

獎12次

無

○○市○○區○○

路○段○○○號○

樓

3 黃○○

國立○

○科技

大學

上校

教官
117.12.14 110.07.01

海軍官校○

○年班

國防大學海軍

指參學院○○

年班

75.48 13 58.29 甲上 甲等 甲等
大功2次、記功26

次、嘉獎12次
無

○○市○○區○○

路○段○○○號○

樓

4 林○○
○○大

學
上校

教官
118.11.14 111.01.01

空軍官校○

○年班

國防大學空軍

指參學院○○

年班

74.33 13 57.60 甲等 甲等 甲等
大功1次、記功10

次、嘉獎15次
無

○○市○○區○○

路○段○○○號○

樓

5 趙○○
○○大

學

上校

軍訓室

主任

116.12.16 109.07.01
政戰學校○

○年班

政戰學校政研

班○○年班
免填 13 免填 甲上 甲等 甲等

大功1次、記功11

次、嘉獎34次
無

○○市○○區○○

路○段○○○號○

樓

近五年獎勵

最大

年限

退伍

日期

基礎教育

學務特教

司推薦

(25分)

總分

考績

主

管

考

核

(15分)

職務

教育部114年9月報名上校軍訓室主任遴選人員資料一覽表【範例】

備註住址
編

號
姓名 服務單位 最高學歷

晉任

現階

日期

資

績

分

(60%)

附件3



附件 4 

(全             銜 )申請參加上校軍訓室主任遴選考核推薦評分表 

軍種 

官科 

級職 

姓      名 出生日期 學      歷 經      歷 

     

近三年考績 
初 任 官 

日    期 

初任教官 

日    期 

晉任本階 

日    期 

家 庭 地 址 

及 

聯 絡 電 話 

年度 績等 

   

地址： 

 

 

聯絡電話： 

 

111  

112  

113  

就 品 德 考

核、職務歷

練、發展潛

能、專業能

力、領導能

力等項目作

成具體之考

核評語，並

評定分數。 

評分 0至 15

分，低於 8

分或高於13

分應敘具體

事實。 

 

評   分  

業管主管簽章 
(學校軍訓或學務主

管、教育部國教署學務

校安組組長或教育部

業務主管) 

 

 


